
舟山市财政局关于 2021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

决算草案审计整改结果的公告

2022 年 3 月 4 日至 5 月 31 日，舟山市审计局对我市本

级 2021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草案进行了审计。我局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收到舟山市审计局送达的《舟山市财政局

具体组织的 2021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舟审

财报〔2022〕5 号)。审计组对我市本级 2021 年度预算执行

情况和决算草案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指出了财政预

算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局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整改。现将审计整改结果

公告如下：

一、审计结果文书的名称、文号等

《舟山市财政局具体组织的 2021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

决算草案审计报告》(舟审财报〔2022〕5 号)

二、审计反映问题

（一）财政收入管理不够规范

未将非税收入上缴国库。

（二）财政支出管理不够规范

1.两家建设单位债券资金闲置。

2.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下达不够及时。

（三）预算编制管理不够规范。

1.预算草案编制不够细化。

2.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挂钩制度执行不够严格。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不够规范。

（四）政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不够规范。

（五）项目库管理不够规范。

1.项目的立项依据、绩效目标、项目进度计划等编制不

够规范。

2.项目库管理要素不够完整。

3.重复项目未及时清理。

（六）政府财务报告反映不正确

1.货币资金反映不正确。

2.收支反映不正确。

三、审计处理处罚意见和审计建议等

（一）财政收入管理不够规范

1.按照规定及时将各项非税收入上缴国库。

（二）财政支出管理不够规范

1.督促债券资金使用单位尽快落实项目建设，加快债券

项目建设进度，或及时申请调整债券资金使用内容，并督促

债券资金使用单位今后合理申报债券资金，确保债券资金当

年内使用完毕。

2.督促各主管部门严格执行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及

时分配并下达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三）预算编制管理不够规范

1.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在预算草案中细化反映各项支出。

2.强化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严格按要求压缩



上年执行率低项目的年初预算。

3.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将全部国有独资企

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机制，严格按规范提高国有

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四）政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

1.尽快修订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

（五）项目库管理不够规范。

1.督促各部门严格按照要求填写项目相关内容，并在审

核入库时严格把关。

2.进一步完善项目库要素管理，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中完整设置或使用项目库要素。

3.促各部门做好项目的新增和退出管理工作，并严格落

实项目审批环节，避免项目重复入库。

（六）政府财务报告反映不正确

督促各部门真实、准确填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并加强

审核管理。

四、采取的措施及整改结果

（一）关于“财政收入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

1.关于“未将非税收入上缴国库。”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根据审计反馈问题，我们对上述收入进行了

核实，相关资金已安排用于普朱委及港航和口岸局 2021 年

度预算支出。鉴于 2021 年度部门决算已完成，相关收支已

无法调整，我们结合审计处理意见，对 2022 年度相关收入



及预算安排进行了整改。经梳理，2022 年 1-9 月普陀山游客

服务中心执收的“三寺一庵”收入 1006.25 万元以及上年结

余 6 万元共计 1012.25 万元，现已将其从非税收入账“代管

及往来”科目调整至“应缴国库款”科目并上缴国库，纳入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舟山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执收的货物港

务费、引航移泊费 2022 年安排支出 1485 万元，目前已对资

金来源进行调整，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单位支出。

（二）关于“财政支出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

1.关于“两家建设单位债券资金闲置”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截至 2022 年 2 月末，用于实施舟山第二小

学北校区改扩建项目的债券资金 4000 万元因土地指标未获

批原因未能按时支出。针对该问题我局积极督促舟山第二小

学北校区加强与市资源规划局沟通，争取尽快落实新增土地

指标，加快推动项目建设。2022 年 5 月舟山第二小学北校区

改扩建项目土地指标获批后，4000 万元债券资金支出

3887.9007 万元用于支付土地费用，剩余债券资金 112.0993

万元也已在 2022 年 6 月使用完毕。

用于实施鼓吹山公园配套设施项目的债券资金 1000 万

元，由于鼓吹山公园配套设施项目因为红线范围内土地农转

用手续一直未能报批完成、政策处理未全部完成，尚有较多

坟墓未迁移，且不符合控规要求等因素无法启动，我局已向

省财政厅申请债券项目予以调整，省厅已批复同意申请。

2.关于“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下达不够及时”的整改

情况



整改结果：截止审计整改日，上述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已

全部分配下达完毕。今后，我局将按照《预算法》《预算法

实施条例》要求，督促指导主管部门严格按照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要求，及时分配并下达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切实提高资

金的使用绩效。

（三）关于“预算编制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

1.关于“预算草案编制不够细化”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2021 年预算草案已完成并经市人大批复，相

关明细已无法调整。我们将根据审计处理意见，在以后年度

预算编制中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进一步强

化预算编制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细化水平。同时，在编

制 2022 年度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时，我们已对债务付息

及发行费支出细化到项级科目。

2.关于“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挂钩制度执行不够严格”

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根据审计整改要求，我局进一步强化预算编

制的管理，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的理念，打破支出固化僵化的

格局，在 2023 年度部门预算编制中要求各部门严格按照“有

明确政策依据的才可安排支出、有明确工作任务的才可安排

支出、政策和任务尚不明确的暂不作安排”等原则编制部门

预算。同时，我局将结合上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对部门预算

加强审核管理。

3.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不够规范”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2022 年 6 月经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审议同意（会议纪要〔2022〕1 号）, 从制度上进

一步加强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规范和完善了国有资本

收益收缴机制。主要有：一是明确编制范围。对现有一级企

业全部纳入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以后年度有

增减的，自然纳入或退出预算编制范围。二是确定收取比例。

对全资企业，收益收取比例统一确定为 30%；对控股企业、

参股企业，国有股股利及股息收缴比例为 100%，收缴金额按

照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执行。三是

明确相关扶持。对相关企业予以免交缓交国有资本收益，免

交缓交期限暂定为五年。

（四）关于“政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的整改

情况

整改结果：省财政厅今年底前将出台新一轮福利彩票公

益金使用管理办法，届时我局将会同市民政局依据省厅文件

尽快修订《舟山市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

（五）关于“项目库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

1.关于“项目的立项依据、绩效目标、项目进度计划等

编制不够规范”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根据审计整改要求，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绩

效目标等相关编报要素的管理，强化单位编报信息管理并及

时督促单位及时对项目库信息更新维护。

2.关于“项目库管理要素不够完整”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2022 年，市本级正式启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由省财政厅统一部署推进，我局将



根据一体化系统改革推进进程及绩效目标等相关编报要素

的管理的要求，强化单位编报信息管理并督促单位及时更新

项目库信息。

3.关于“重复项目未及时清理”的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根据整改要求已核实并整改相关问题，同时

已联系软件公司对相应系统校验功能进行修复，通过信息化

手段避免项目重复入库问题再次发生。同时，我局将进一步

加强项目库审核管理工作，避免同类型问题再次发生。

（六）关于“政府财务报告反映不正确”的问题

整改结果：我们已对相关部门进行督促，尽快按审计处

理意见完成相关整改。截至反馈日，舟山医院、舟山市新城

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舟山市新城投资促进中心、千岛街道办

事处、舟山市交通工程管理中心等单位 2020 年度政府财务

报告所反映相关问题均已在 2021 年政府财务报告中进行整

改。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单位填报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指导和规范工作，同时做好相关的审核管理。

舟山市财政局

2022 年 11 月 15 日


